保   密   合   約
茲緣由               (以下簡稱甲方)同意將               等人(研發人員)所研發與                          有關之保密資料(以下簡稱本資料)交予 ＸＸＸＸ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並以生技製藥類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果產業化橋接計畫(以下簡稱丙方)為見證人簽訂本約，以資甲乙雙方共同遵循。
1、 本合約所稱之乙方包含組織型態之法人與簽約代表人之自然人及其員工、外包廠商、經銷商及代理商及相關人員。

2、 乙方同意，本資料僅供其評估參考為限。若乙方有必要將本資料運用於評估參考以外之用途，或將其揭示予其他第三者，須於事前三天內取得甲方書面同意。

3、 甲方於協商期間口頭上揭示予乙方之所有資料，若於四十五天內以書面報告送交乙方，其內容視為本契約所指之機密資料，適用本合約之規定。

4、 乙方應以該公司謹慎保護機密資料之方式，保護本資料。

5、 本契約簽署後四十五天內，或經由甲方書面同意准許延長的一定期限內，乙方得以書面告知甲方其進一步運用本資料之意願。

6、 若乙方已無繼續評估意願；或當雙方已開始協商後，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不同意協議之結果，乙方須於三十天之內，把所有的機密資料，包括文件、圖片、照片、模型和樣品或已在評估時耗損剩下的樣品退還予甲方，且僅能保留一份本資料之拷貝以為存檔用。乙方必須於本合約第十二條所定義之合約之有效期限內，保持本資料之機密性。

7、 為評估本資料之需要，乙方得將其內容告知從事評估本資料之人員。乙方應審慎遴選該評估人員及告知本資料之機密性，並監督所有相關人員遵守本合約所有條款。本條所述人員之行為由乙方負責，乙方對其違反本合約所造成之損害負連帶保證責任。

8、 本保密合約有效期間，若本資料有下述情形時，則乙方不負任何保密義務：
（1） 資料內容已經專利之披露；

（2） 本資料已成大眾均可公開取得之資料，且此來源並非因乙方未經授權之行為或疏忽所造成。
9、 本合約並未授權乙方使用或利用任何可能由本資料所衍生之中華民國或其他國家之專利、著作權或專業技術。

10、 若乙方有違背本約之約定時，乙方同意賠償甲方實際損失，包括所有研究經費及該等資料之合理價值，並同意給付甲方新台幣壹百萬元為違約金。
11、 本合約之效力與其釋義應遵循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本合約所衍生之爭議與訴訟，應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 本保密合約之有效日期，為評估結束日或最終協商日(適用最晚發生之日期)算起五年。

13、 雙方委任代表簽章本合約乙式參份，各執壹份為憑。
立約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合約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甲    方：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職    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乙    方：  ＸＸＸＸＸ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職    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丙    方：生技製藥類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果產業化橋接計畫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職    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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